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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非專業投資人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設置審查表 

 

信託業名稱： 負責人： 

地址： 申請日期： 

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名稱： 
 

審查書件／項目 
信託業填報 律師審查

意見 

公會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一、依規定應檢附之各書件是否齊備 

(一)非專業投資人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

帳戶設置申請書。 

     
  

(二)信託業符合「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

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四

條、第五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條件

之證明文件。 

     
  

(三)管理及運用計畫。      
  

(四)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風險等級，及足

以承擔本帳戶風險之投資人風險承受

等級之文件。 

     
  

(五)約定條款及約定條款與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信託公

會」）制訂之約定條款範本對照表。 

     
  

(六)管理、運用人員之名冊及資歷證明。      
  

(七)對信託財產具有運用決定權之管理運

用人員無兼任其他業務經營之聲明

書。 

     
  

(八)約定條款定有信託監察人者，其名

冊、資歷證明及願任同意書。(本款於

未設信託監察人者不適用) 

     
  

(九)信託監察人非信託業之利害關係人或

職員之聲明書。(本款於未設信託監察

人者不適用) 

     
  

(十)董事會議事錄。      
  

(十一)信託監察人資格符合聲明書。(本款

於未設信託監察人者不適用) 

     
  

(十二)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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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書件／項目 
信託業填報 律師審查

意見 

公會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十三)專家無利害關係及未受懲戒聲明

書。 

     
  

(十四)最近一年內專家曾審查之其他共同

信託基金或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案件

名稱表。(本款於專家未曾審查者不

適用) 

     
  

(十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及信託公會要

求應檢附之文件(如有，請詳列。例

如：投資於未達一定信用評等等級

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境外債

券或證券化商品，應檢附依「信託資

金集合管理運用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集合管理辦法」)第八條之一規

定之相關銷售文件)。 

     
  

二、違反相關自律規範情事 

信託業最近一年內是否未曾因違反信

託業相關自律規範，而受信託公會處

分。 

       

三、違規處分情事 

信託業最近一年內是否未曾因違反信

託相關規定，而受主管機關處分。 

       

四、申請書 

(一)是否符合信託公會制訂經主管機關備

查之格式。 

       

(二)申請書所載各項與所附書件內容是否

相符。 

       

五、設置條件 

信託業是否符合「行銷訂約管理辦法」

第四條、第五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之條件。 

     
  

六、管理及運用計畫 

(一)管理運用範圍或方法及其限額是否遵

守「集合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 

     
  

(二)流動性資產之範圍及比率是否依據信

託業法第三十六條授權所為之規定辦

理。 

     
  

(三)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是否無承諾擔保本

金或最低收益率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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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書件／項目 
信託業填報 律師審查

意見 

公會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四)是否符合非專業投資人信託資金集合

管理運用帳戶一致性規範。 

     
  

(五)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投資於「集合管理辦

法」第七條第六款之商品，是否充分考

量該帳戶之特性、風險及投資人屬

性，訂定投資人之最低申購金額並載

明之。 

     
  

七、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風險等級，及足以承擔本帳戶風險之投資人風險承受等級之文件。 

(一)是否包括運用標的組合之範圍與權

重、風險程度及控管方式。 

     
  

八、約定條款 

(一)是否載明受託人(即信託業)之名稱及

住所。 

     
  

(二)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名稱、計

價幣別及存續期間。 

     
  

(三)是否載明信託資金加入金額及期間之

規定。 

     
  

(四)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最低初始

運用總金額及最高總金額。 

     
  

(五)是否載明信託受益權、信託受益權單

位數之規定。 

     
  

(六)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投資基本

方針、運用範圍及其限制。(如：運用

本帳戶之信託財產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時，亦應載明有關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之項目及限制；或投資於「集

合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六款之商品，亦

應載明各該商品之投資限制。) 

     
  

(七)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管理及

運用方法。(如運用本帳戶之信託財產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時，亦應載

明有關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項目及

限制。) 

     
  

(八)是否載明信託資金加入及退出集合管

理運用帳戶時點之規定。 

     
  

(九)是否載明信託業之責任。      
  

(十)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項下信託

財產交付與返還之方式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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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書件／項目 
信託業填報 律師審查

意見 

公會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十一)是否載明鉅額信託資金退出之規

定。 

     
  

(十二)是否載明信託資金暫停退出之規

定。 

     
  

(十三)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項下各

項費用、稅捐之負擔及其支付方

法。 

     
  

(十四)是否載明信託受益權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規定。 

     
  

(十五)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項下每

一信託受益權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

式。 

     
  

(十六)是否載明信託收益計算與分配之期

間及方法。 

     
  

(十七)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項下信

託財產之名義記載。 

     
  

(十八)是否載明對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定期

報告事項。 

     
  

(十九)是否載明信託業辦理信託資金集合

管理運用設有信託監察人者，其選

任、解任或辭任、權利義務與委託

人及受益人授權之事項。 

     
  

(二十)是否載明約定條款之變更方式及生

效。 

     
  

(二十一)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及約

定條款終止之事由、終止程序及

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二十二)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合併

之約定事項。 

     
  

(二十三)是否載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終止

時，信託財產之清算方法與返還

之方式及期限。 

     
  

(二十四)是否載明受益人會議規定。      
  

(二十五)是否載明會計處理之規定。      
  

(二十六)是否載明幣制規定。      
  

(二十七)是否載明通知及公告方式與生效

規定。 

     
  



 

112 年 6 月 20 日第 8 屆第 9 次理事會通過                                                  第 5 頁，共 8 頁 

審查書件／項目 
信託業填報 律師審查

意見 

公會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二十八)是否明列立約人簽章處。      
  

(二十九)其他約定： 

ａ.如訂定停止受益人退出集合管

理運用帳戶之一定期間者，是

否已向或同時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信託資金運用於無次級交

易市場或欠缺流動性之標的。 

     
  

b.如選任信託監察人者，是否訂

明其報酬與給付方式。 

     
  

(三十)是否符合非專業投資人信託資金集

合管理運用帳戶一致性規範。 

     
  

九、約定條款與信託公會制訂之約定條款範本對照表 

(一)約定條款與信託公會制訂之約定條款

範本內容不同或有增減條款，是否載

明理由。 

     
  

(二)約定條款不同或增減規定是否無不利

於受益人或委託人權益之情事。 

     
  

(三)約定條款之內容與管理及運用計畫是

否一致且無牴觸之情形。 

     
  

(四)約定條款是否無違反信託相關法規情

事。 

     
  

十、管理、運用人員 

(一)管理、運用人員是否具備主管機關依

信託業法第廿四條第四項所定專門學

識或經驗。 

     
  

(二)所提出之具有運用決定權之管理運用

人員無兼任其他業務經營之聲明書，

是否符合信託公會制訂經主管機關備

查之格式。 

     
  

十一、信託監察人(本款於未設信託監察人者不適用) 

(一)信託監察人是否符合「集合管理辦法」

第十九條規定之資格。 

     
  

(二)所提出之信託監察人願任同意書之內

容是否表明其同意擔任信託監察人之

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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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書件／項目 
信託業填報 律師審查

意見 

公會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三)所提出之信託監察人非信託業之利害

關係人或職員之聲明書，是否符合信

託公會制訂經主管機關備查之格式。 

     
  

(四)所提出之信託監察人資格符合聲明

書，是否符合信託公會制訂經主管機

關備查之格式。 

     
  

十二、董事會議事錄 

(一)是否討論並決議通過下列事項： 

    設置本件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案(決議內

容應包括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名稱、

主要運用標的與地區、有無最低初始

運用總金額及最高總金額之限制及其

金額)。 

     
  

(二)董事會決議有關帳戶之名稱，是否符

合非專業投資人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

用帳戶一致性規範。 

     
  

(三)董事會決議有關帳戶之主要運用標的

與地區，是否符合非專業投資人信託

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一致性規範。 

     
  

(四)有關帳戶投資於「集合管理辦法」第七

條第六款商品相關風險之評估是否納

入內部控制制度，並提報董事會通

過。(本款於未投資此商品者不適用) 

     
  

十三、法律意見書 

(一)法律意見書是否載明申請書件之內容

及本設置審查表所載事項均無違反法

令情事。 

     
  

(二)法律意見書是否載明管理運用計畫及

約定條款對委託人及受益人之權益有

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三)法律意見書如載明管理運用計畫及約

定條款對委託人及受益人之權益有重

大不利影響者，是否說明其重大不利

影響。 

     
  

十四、專家無利害關係及未受懲戒聲明書 

所提出之專家聲明書，是否符合信

託公會制訂經主管機關備查之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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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書件／項目 
信託業填報 律師審查

意見 

公會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十五、相關銷售文件(本項未投資於「集合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六款之商品者不適用) 

(一)是否具體說明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投資

於「集合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六款商品

之投資操作策略。 

     
  

(二)是否有以顯著顏色及字體方式載明下

列事項： 

1.適合之投資人屬性，以及投資人投

資該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不宜占其投

資組合過高之比重。 

2.投資風險警語。 

3.各該商品風險資訊，並應揭露投資

Rule 144A債券之相關風險。 

     
  

(三)是否載明投資人之最低申購金額。 
     

  

申 請 人 ： ( 信 託 業 名 稱 )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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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審查意見 

本會茲據  (信託業名稱)  所提供關於                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設

置申請書及其各項附件，依上述審查表各項說明提出審查意見如上。 

 

其他敘明事項：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簽章) 

 

 

理事長：                                  (秘書長決行) 

 

 

 
 


